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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入學放榜/報到●8月中旬

分發入學報名●7月中旬

統一入學測驗訂於6月第2週之週六、週日舉行●6月中旬

技優入學放榜/報到◆4月下旬

分發入學之統一入學測驗訂於4月上旬（甄試入
學放榜後）開始報名

●

甄試入學放榜/報到★

技優入學訂於4月上旬開始報名◆

4月上旬

甄試入學第二階段各校指定項目甄試★3月中旬

甄試入學第一階段資格篩選★3月上旬

甄試入學報名（含選填志願）★2月下旬

甄試入學測驗原則上訂於第1學期結束前2週之
星期六、日舉行

★1月上旬

當
年

甄試入學測驗訂於前1年10月中旬報名★10月中旬前1年度

分發入學甄試入學技優入學

作業事項
入學方式

期程

98學年度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招生新架構作業時程表



「98學年度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招生架構」

1.測驗類型：新增甄試入學測驗，並維持原有統一
入學測驗。

(1)甄試入學測驗：測驗科目為國文、英文、數學、
專業與實習(一)及專業與實習(二)等合共5科。
其中，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當作基本學科，
僅作為能力檢定之用。
成績及格標準：每科成績以後標（該科考試第25
百分數之考生成績）或均後標（該科考試第35百分
位數之考生成績）為及格標準，已取得各學科之及
格證明可保留2年有效，考生每次可針對未通過及格
標準之學科參加檢定



(2)統一入學測驗：即現有之測驗模式。

測驗科目維持國文、英文、數學、專業科目（一）及
專業科目（二）計5科。



2.入學管道—(1)：
(1)技優入學：報考資格放寬，毋需再參加
統一入學測驗，強調技職教育實務導向。
A.保送：
B.甄審：
C.符合上述資格者可以同時報名，若均獲錄
取，放榜後僅能擇一報到。



(2)甄試入學：採用甄試入學測驗成績進行篩選。
A.兩種方式：
(a)學校推薦：僅限應屆畢業生，單一志願

（前10％之學生）。
(b)個人申請：可選五個志願。
B.兩階段作業：第一階段為資格篩選、

第二階段為各校指定項目甄試。
(3)分發入學：測驗科目配分比重為1:1:1:2:2，做為

分發入學之唯一標準。

2.入學管道—(2)：



備註：
1.甄試入學測驗之專業與實習(一)、(二)與統一入學測驗之專業科目（一）、（二）
相同，請參考各類群應考專業科目。
2.甄試入學測驗國文、英文、數學基本學科，僅作為能力檢定之用。

每年6月第2週之星期
六、日

測驗時間
原則為第1學期結
束前2週之星期
六、日

測驗時間

高一至高三專業科目(二)高一至高三上學期
專業與實
習(二)

高一至高三專業科目(一)高一至高三上學期
專業與實
習(一)專業與實

習測驗

高一至高三數學高一至高三上學期數學

高一至高三英文高一至高三上學期英文

高一至高三國文高一至高三上學期國文
基本學科
檢定

範圍科目範圍科目

統一入學測驗甄試入學測驗

【表一】98學年度甄試入學測驗與統一入學測驗考科比較表



96.12.28.（五）

公告開設學程
名稱與確
選之各學
程 學生名
單

以不影響初選結果為前提
下，才能參加本項作業

必須更改學程之學生
（不需更改者，不必參加）

96.12.24.（一）
∼

96.12.26.（三）
加退選

由學程主任、導師、輔導室等協助初選人數不足或過
多之學生改選其他學程

96.12.17.（一）
∼

96.12.19.（三）
輔導改選學程

1.每一學程需至少15人，最
多以40人為限。
2.預計開設四個學程，每一
學程最多以開設一班為
原則。

全體綜合高中
高一學生

96.12.10. （一）

∼
96.12.12.（三）

初選

備註參加對象時間工作項目

南港高工綜合高中高一學生 選擇學程 時間表



社會學程F

自然學程E

土木建築技術學程D

電機電子技術學程C

機械技術學程B

動力機械技術學程A

志願順序
（請填寫三志願，以1，2，3表示優先順序）學 程

代碼

1.每一個學程每班至少需15人才開設，至多40人，共開設四個班級，每一學程最多以開設一
班為原則。

2.若單一學程人數超過40人，則採計各學程指標科目（如下表）以成績高低做篩選（採計
96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期成績）為原則。

1.國文 2.英文 3.數學社會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自然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土木建築技術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電機電子技術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機械技術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動力機械技術學程

指標科目（依1.2.3.之科目順序篩選）學 程 名 稱

學程初選表（參考第11頁）：



社會學程F

自然學程E

土木建築技術學程D

電機電子技術學程C

機械技術學程B

動力機械技術學程A

預定更改為下列學程
（請依志願標示1、2、3）

初選結果學程
代碼

1.每一個學程每班至少需15人才開設，至多40人，共開設四個班級，每一學程最多以開設一班為原則。
2.更動之志願，需以不影響初選結果者，才能提出。

3.更改學程時，若同一學程報名更改之人數過多，將採計各學程指標科目。

1.國文 2.英文 3.數學社會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自然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土木建築技術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電機電子技術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機械技術學程

1.國文 2.數學 3.英文動力機械技術學程

指標科目（依1.2.3.之科目順序篩選）學 程 名 稱

更改學程申請表（參考第12頁）：



綜高學生之體驗與探索

社會與環境

人
格
特
質

能力(學業成就) 興趣、性向、

價
值
觀

個人因素

社
會
發
展
趨
勢

阻力或助力因素

父
母
師
長
影
響

座
談
演
講

參觀訪問或上網查詢

科
系
工
作
分
析

學程選擇

教育與職業資訊
的蒐集






